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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28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预算 
 
 
 

  2008 年 3月 12日秘书长给安提瓜和巴布达及古巴两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的信 
 
 

 我谨感谢二位 2008 年 3 月 7 日来信，告知 77 国集团加中国和不结盟运动联

合协调委员会对我关于与加强政治事务部有关的订正概算的报告（A/62/521）的

评论。 

 谨随函附上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林恩·帕斯科先生对你们 2008 年 3 月 6

日原信的答复（见附件）。我赞同答复的内容，希望他的澄清能够协助贵委员会

各位成员开展审议工作。可以通过第五委员会处理提出的其他问题，秘书处将根

据需要提供信息。 

 我认为，可以通过第五委员会处理关于语文的具体问题，在这些会议上，副

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将随时回答其他问题。 

 我期待着在加强政治事务部和所有其他事项上继续与你们和贵委员会各位

成员密切合作。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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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8 年 3 月 11 日 

 我谨感谢你们 2008 年 3 月 6 日来信，告知 77 国集团加中国和不结盟运动联

合协调委员会的意见。根据你们的要求，来信已作为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议程项

目 128 的文件分发，本答复函也将以同样方式分发。因此，这两封信将成为大会

第五委员会关于该项目的讨论的组成部分。秘书长和我赞赏联合协调委员会支持

加强政治事务部的立场，我们认识到，你们致力于迅速提高联合国预防和解决冲

突的能力，这种投资胜过应对代价高昂的战争后患。 

任务授权 

 一如你们在信中指出，政治事务部的核心任务源自《联合国宪章》，特别是

第一、三十三和九十九条，此后的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及决议、包括 A/46/882

号文件和大会第 47/120 号和第 57/337 号决议确认了这项重要职能。A/62/521

号文件开列了其他有关任务。 

 你们在信中提出了若干重要问题，我谨向贵委员会各位成员保证，一如我们

在整个协商进程中努力做到的那样，我们将考虑各位成员的关切。最重要的是，

我要明确指出，A/62/521 号文件所载各项提议绝对无意扩大上述任务授权所确定

的政治事务部角色和职能；这都是加强政治事务部执行已确定职能的效力的提

议，目的是使政治事务部能够更有效地和更积极主动地执行其任务。我们也注意

到，政治事务部和大会应该增加交流，我期待着不断地与你们和贵委员会各位成

员讨论这种互动的模式。 

 我们曾经指出，会员国肩负着预防冲突的首要责任。基于这种认识，政治事

务部在其授权范围内与会员国和区域组织密切合作。例如，在非洲，在解决冲突

方面取得的进展主要是通过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的努力实现的。正是

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要求增加资源，以加强亚的斯亚贝巴办事处，加强与非洲联

盟及其成员国的合作，推动非洲大陆领导人开展的一些建立和平举措。 

区域办事处 

 贵委员会成员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涉及成立政治事务部区域办事处的提议。

谨明确指出，只有在东道国和区域所有国家事先同意、会员国逐个确定适当任务

授权的情况下，才会设立区域办事处。将会在一定时期内而且只有在收到请求时

建立区域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将是政治特派团。这些办事处将与区域或次区域组

织或联合国实体合用同一地点或者紧邻这些实体，以便提供必要支助，增强协同

作用，加强合作。我还向联合协调委员会各位成员保证，这些办事处没有域外授

权，它们将专门为满足区域具体需要而设立。办事处没有固定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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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委员会各位成员都知道，政治事务部已经建立两个区域办事处，一个是

2001 年在达喀尔建立的联合国西非办事处，另一个是历经五年协商、于 2007 年

在阿什哈巴德建立的联合国中亚预防外交地区中心。在建立这两个办事处过程

中，与相关区域的会员国和区域组织进行了妥善的协商，这些会员国和组织都表

示同意，而且，东道国政府也提供了协助。 

 我们如果以及一旦提议建立新办事处，将会在协商进程中提供你们信中要求

的信息，包括职权范围草案、提议的任务授权、与联合国和区域现有实体的提议

互动、报告周期和跨领域问题的相关任务授权。 

 请注意，A/62/521 号文件所载可能建立的办事处名单仅仅是指示性名单，该

文件没有提出为区域办事处提供资金的具体要求。 

地域代表性和性别均衡 

 在考虑工作人员配置问题时，我们根据秘书长向会员国作出的实现大会所定

性别均衡和地域代表性目标的承诺，优先考虑任职人数不足国家的妇女和男子。

加强政治事务部将使我们能够聘用人数可观的 P-2 和 P-3 级青年干事。我们准备

尽可能从国家竞争性考试名册上挑选这些人员，根据这个名册的定义，名册上的

人来自任职人数不足的会员国。此外，我们将在政治事务部内努力改进地域多样

性。 

各区域司的结构 

 关于各区域司，贵委员会各位成员显然对将其细分为科股的提议感到关切。

在各区域司内建立较小单位的目的是以此作为分配资源的基础，并且将其作为行

政层次和预算机制，以便公平地分配工作量。不过，政治事务部注意到行政和预

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和贵委员会成员提出的关切，我们也注意到关于必须审查以问

题而不是具体国家为分工基础的比较一般性的评论。我们决定继续采用使用灵活

工作队的现行做法，不将各区域司细分为正式的科股。 

 在西亚司，工作人员将保证妥善处理安全理事会以下议程项目下的任务：中

东局势；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伊拉克局势。他们还将保证妥善处理大

会以下议程项目下的任务：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局势；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

灾援助，包括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执

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联合国同区域组织和其他组织的

合作。西亚司的工作将涵盖中东和平进程所有轨道。 

政策规划和跨领域问题 

 贵委员会成员对下述事项提出了质疑：政治事务部增加时间和工作人员，处

理专题问题和跨领域问题，特别是联合国其他相关机构处理的问题或不像预防冲

突那样得到大会明确授权的问题。在这方面，应该提出若干说明。第一，我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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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认识到和平与安全的复杂性质，因此，对于越来越多的跨领域问题，我们必须

重视其涉及和平与安全的具体方面。政治事务部还必须应许多会员国的要求，处

理某些跨越国界和区域的问题。政治事务部不谋求复制本系统其他部门存在的知

识或能力，但它必须具备及时和有针对性地传输这种知识的基本能力。 

 第二，由于追求在全联合国系统提高一致性，增强协同作用，对政治事务部

提供政治咨询意见和投入的要求增加了，不是减少了，尤其是来自在技术上对跨

领域问题具有任务授权、但缺少以顾及当地情况或顾及政府间关切方式执行这些

任务的政治知识的联合国机构的要求增加了。会员国决定建立处理跨领域问题新

机构，例如，建设和平委员会、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和建设和平基金（大会第

60/180 号和第 60/287 号决议），也使对政治事务部的要求增加，而不是减少，因

为这些机构的产出和决定必须有政治投入。例如，政治事务部被要求就建设和平

基金和民主基金所作决定的筹资问题提出咨询意见，以确保资金促进实现共同的

目标。 

 大会和其他立法机构经常辩论上述许多跨领域问题。秘书长期待确定关于这

些问题的立场，并向会员国说明这些跨领域问题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政治事务

部是这种咨询意见的主要来源，必须给予相应的资源。 

结论 

 我希望本函所作澄清有助于贵委员会成员讨论这个重要问题。当然，如果贵

委员会成员提出其他问题，将通过第五委员会的审议工作以及通过提供补充资料

处理。 

 关于你们在信中提到的涉及语文的具体问题，将在第五委员会讨论中处理，

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愿在你们的会议上随时提出其他澄清。 

 

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 

林恩·帕斯科（签名） 

 


